
÷£

Ò»

S嬲G¤
黪

—

上海 申威 资产评 估有 限公 司

地址:上海市东体育会路 816号 C楼

电 话:∞ 1ˉ31刀 3006

传 真:∞ 1ˉ3⒓93013邮编:200083

E-妞菠⒈ shenwC辶∞@163com

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

委托匍法鉴定评估报告

沪申威评报字 (立017)第 F0037号

摘

一、委托方和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

本次评估的委托方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,其他报告便用者为上海市奉贤区人

民法院。

二、评估目的

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评估的标的物提供价值参考。

三、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圊

评估对象系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受理的tz01D沪 01zO执 695号一案所涉标的

物;评估范围为-设备、半成品、办公设各。

详见资产评估明细表

四、价值类型

清算价值类型

五、评估基准日

zO17年 5月 3日

六、评估方法

采用成本法

七、评估结论

要

彐

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,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

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,应当阅读评估报告正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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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沪 0120执 695号一窠所涉标的物

经评估,上海市奉贤区人F

在评估基准日二零一七年五月三日的清算价值为 GG8,⒛ 2· 0O元 ,大写人民币:陆拾

陆万捌仟贰佰肆拾贰元整。

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明细表。

评估报告使用有效期为一年,即在 zO17年 5月 3日 到 2018年 5月 2日期间内有

效,可以作为实现本次评估目的的作价参考依据。

八、重大特别事顼

具体内容详见评估报告正文
“
十一、特别事项说明

”。

为了正确使用评估结论,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、

限定条件、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晌。

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 2017年 5月 10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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